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鼎科技”或“公司”）拟通过支付现

金的方式向山东金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都矿业”）购买其持有的招远

市河西金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西金矿”）100.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

购”），并拟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公司所持有的宝鼎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鼎重工”）100.00%股权、杭州宝鼎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鼎废

金属”）100.00%股权和杭州市余杭区宝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鼎小贷）42.5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出售”，上述标的资产以下合称“出售资

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

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在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前认真审议了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及出

售的相关议案，一致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根据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的交易方案，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金都矿业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都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出售

资产将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若首轮公开挂牌期间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公司

将按照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调整价格后再次挂牌。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宝松先

生承诺将由宝鼎万企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他指定关联方以合计 37,752.75 万元的

价格参与摘牌宝鼎重工 100.00%股权、宝鼎废金属 100.00%股权。因此，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本次收购及

出售资产将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与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有关的议案

时，关联董事应依法回避表决。 

3、本次收购的交易定价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按评估值协商确定，交

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拟

为本次收购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相关交易协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4、本次出售资产将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本次交易对手方、成交价格、

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协议主要内容尚无法确定。本次出售的挂牌底价依据具有证券

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

果确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方式过程公开、公正，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将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谭  跃、杨维生、王世莹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6 日 


